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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有关决策部署，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发展理念，进一步健全完善新时期执行信访工作长效机制，提高执行

信访案件办理质效，规范执行行为，维护信访人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司法

解释的规定，就建立健全执行信访案件“接访即办”工作机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本意见所称“接访即办”，是指人民法院对于收到的执行信访材料，给

予即时录入、快速督办、及时反馈、高效化解的信访管理工作机制。

　　二、建立健全“接访即办”工作机制，应当坚持依法、公正、规范、及时、

便民的原则。

　　高级、中级人民法院对辖区人民法院“接访即办”工作承担监督管理职责；

各地人民法院对其本院初访信访案件的办理承担主体责任。

　　三、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应当确定专人处理涉及执行案件的来信、来访,所有

执行信访案件均应及时、全面录入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并且全流程

在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上办理。

　　四、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对收到的信访材料，应当先予形式审查，于 5个工作

日内在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中完成申诉信访登记，并确定承办人办理

。



　　对于来信来访涉及本院执行部门正在办理的执行案件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材

料转交案件承办人。

　　五、对于反映本院执行案件办理问题的信访材料，各地人民法院信访工作承

办人应当于 30日内办结，并及时将办理结果告知信访人。

　　六、对于反映下级人民法院执行案件办理问题的信访材料，高级、中级人民

法院的承办人应当于 15个工作日内完成甄别工作，紧急情况应即刻办理、及时

报告、及时采取措施。

　　七、对于上级人民法院挂网交办的执行信访案件，执行法院应当于 45 日内

办理完毕，并及时告知信访人；办理意见经执行部门相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后，通

过人民法院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层报上级交办法院核销。

　　八、上级人民法院收到交办信访案件的核销申请后，应当于 5个工作日内完

成核销工作。

　　九、对于已阶段化解和终局化解的信访案件，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对信访人

进行回访，了解信访诉求办理的响应、解决、满意度等情况。

　　十、各高级人民法院每季度对辖区中级、基层人民法院办理执行信访案件情

况进行通报。对执行信访案件办理情况进行常态化监督，发现执行法院不进行初

信初访登记、登记后未实际处理或者未在合理期限内采取措施，导致群体访、越

级赴省进京信访的，对执行法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

　　十一、执行信访案件办理情况纳入年度平安建设考评内容。对于“接访即办

”工作长期滞后的，上级人民法院应及时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十二、执行法院或者执行人员在“接访即办”工作中弄虚作假或者不执行上

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意见，以及执行人员存在消极执行、违法执行等情形，造成恶

劣影响或者严重后果的，除责令限期纠正外，相关人民法院应当启动“一案双查

”工作机制予以查处。

　　十三、进一步提高执行申诉信访工作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水平，发挥人民法院

执行申诉信访办理系统上下贯通、节点控制的监督作用，加强系统数据分析，研



判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

　　十四、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建立健全执行信访互联网申诉应用平台，引导鼓励

信访当事人通过网络反映问题，方便当事人快速便捷提出信访诉求，降低信访成

本。

　　十五、加强预防、妥善处理涉执群体访案件，完善预警机制，健全与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综治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做到及时快速规范处理。

　　十六、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三同步”原则对执行信访负面舆情及早发现，

及时应对。上级人民法院要按照程序交办重大、涉敏感舆情执行信访案件，妥善

指导下级人民法院应对执行信访负面舆情，防范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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